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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增发A股网上发行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重要提示

1

、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

下称“发行人”、“燕京啤酒”或“公司”

)

本次增发不超过

5.2

亿股人民币普

通股

(A

股

)

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3]654

号文核准。

2

、本次增发发行数量为

284,768,676

股。 本次增发采取向原股东优先配售和网上、网下定价发行相结合

的方式进行。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

,

本次网上发行由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 网下发行由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负责组织实施。

3

、本次发行价格为

5.76

元

/

股

,

不低于招股意向书公告日

2013

年

5

月

22

日

(T-2

日

)

前

20

个交易日发行人股

票均价。

4

、本公告中有关申购的具体规定仅适用于网上发行

,

有关网下发行事宜请参阅同日刊登于《证券时报》

和《中国证券报》上的《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增发

A

股网下发行公告》。

5

、本次发行将向公司原股东优先配售

,

原有限售条件股股东和无限售条件股股东均通过网上进行优先

认购。 公司原股东最大可按其股权登记日

2013

年

5

月

23

日

(T-1

日

)

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持股数量

,

按照

10:1.12

的

比例行使优先认购权

,

即最多可优先认购

282,529,769

股

,

约占本次增发发行数量的

99.21%

。 公司原股东放弃

优先认购部分纳入剩余部分按照本公告及《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增发

A

股网下发行公告》的规定

进行发售。

6

、发行人控股股东北京燕京啤酒投资有限公司承诺以原股东优先配售方式参与申购燕京啤酒本次公

开增发股份的数量不少于

162,407,547

股。

7

、公司原股东与其他社会公众投资者使用同一申购代码进行申购

,

并行使其优先认购权。 网上申购简

称“燕京增发”

,

申购代码“

070729

”。

8

、若公司原股东持有的公司股票托管在两家或两家以上的证券营业部

,

其优先认购权合并计算

,

应在其

中一家证券营业部报价申购。

9

、网上申购日为

2013

年

5

月

24

日

(T

日

)

。 最终发行情况将于

2013

年

5

月

29

日

(T+3

日

)

在《证券时报》和《中国

证券报》上刊登的《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增发

A

股发行结果公告》中予以公布。

10

、公司原股东行使优先认购权后

,

剩余的本次发行的股票网上、网下预设的发行数量比例为

50%:50%,

如获得超额认购

,

则除去公司原股东优先认购部分的有效申购获得足额配售外

,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

主承销

商

)

将根据本次增发投资者的认购情况

,

对网上、网下预设发行数量进行双向回拨

,

以实现网下配售比例与网

上配售比例趋于一致。

11

、本公告仅对投资者参加本次网上发行的有关事宜进行说明

,

不构成针对本次增发股票的任何投资

建议。 投资者欲了解本次发行的一般情况

,

请详细阅读于

2013

年

5

月

22

日

(T-2

日

)

刊登在《证券时报》和《中国

证券报》上的《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增发

A

股招股意向书摘要》及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

cn)

的《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增发

A

股股票招股意向书》全文。有关本次发行的其他事宜

,

发行人和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将视需要在上述媒体上及时公告

,

敬请投资者留意。

释 义

除非特别指明

,

以下词语在本发行公告中具有下列定义

:

燕京啤酒、发行人、公司 指 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本次增发 指

发行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１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并经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７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及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７

日

召开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０

日召开的公司第六

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不超

过

５．２

亿股人民币普通股，实际发行数量为

２８４

，

７６８

，

６７６

股人民币普通股

之行为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 指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指定时间 指 深交所的正常交易时间，即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原股东 指

于本次发行股权登记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东

机构投资者 指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开立

Ａ

股证券账户的证

券投资基金、法律法规允许申购新股的境内法人及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

其他投资者。 机构投资者的申购资金来源必须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有效申购 指

符合本次网上、网下发行公告中有关申购规定的申购，包括按照本次发

行价格进行申购、及时缴付申购定金或申购款、申购数量符合限制等

优先认购权 指

发行人原股东最大可按其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持股数量以

１０

：

１．１２

的比例享有优先认购本次发行股份的权利

股权登记日 指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３

日（

Ｔ－１

日）

网上申购日

／Ｔ

日 指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４

日（

Ｔ

日，该日亦为网下申购日）

元 指 人民币元

一、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1

、发行的种类及数量

发行人本次增发的股票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

每股面值为

1.00

元。 本次增发实际发行数量为

284,768,676

股。

2

、网上发行对象

本次网上发行的对象为股权登记日

2013

年

5

月

23

日

(T-1

日

)

下午收市后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原股东

,

以及所有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立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

股东账户的境内自然人和机构投资者

(

国家

法律法规禁止者除外

)

。

3

、发行地点

全国与深交所交易系统联网的证券交易网点。

4

、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价格为

5.76

元

/

股

,

不低于招股意向书公告日

2013

年

5

月

22

日

(T-2

日

)

前

20

个交易日发行人股票

交易均价。

5

、募集资金总额

发行人本次增发募集资金总额为

1,640,267,573.76

元

(

含发行费用

)

。

6

、网上申购简称及申购代码

本次增发网上申购简称为“燕京增发”

,

申购代码为“

070729

”。

7

、原股东的优先认购权

本次发行将向公司原股东优先配售。 公司原股东最大可按其股权登记日

2013

年

5

月

23

日

(T-1

日

)

收市后

登记在册的持股数量

,

按照

10:1.12

的比例行使优先认购权

,

即最多可优先认购

282,529,769

股

,

占本次增发发行

数量的

99.21%

。公司原股东与其他社会公众投资者使用同一申购代码进行申购

,

并行使优先认购权。公司原

股东放弃以及未获配售的优先认购权部分纳入剩余部分按照本公告及《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增

发

A

股网下发行公告》的规定进行发售。

8

、网上、网下配售比例

本次发行网上、网下预设的发行数量比例为

50%:50%

。 如获得超额认购

,

则除去公司原股东优先认购部

分的有效申购获得足额配售外

,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将根据本次增发投资者的认购情况

,

对网上、网

下预设发行数量进行双向回拨

,

以实现网下配售比例与网上配售比例趋于一致。 详见本公告“二、本次发行

配售方法”的相关内容。

9

、本次发行的重要日期及停牌安排

日期 发行安排 停牌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２

日

Ｔ－２

日

刊登《招股意向书摘要》、《网上发行公告》、《网下发行公告》、《网

上路演公告》

正常交易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３

日

Ｔ－１

日

网上路演、股权登记日 正常交易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４

日

Ｔ

日

刊登《增发提示性公告》

网上、网下申购日，网下申购定金缴款日（申购定金到账截止时

间为当日下午

１７

：

００

）

全天停牌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７

日

Ｔ＋１

日

网下申购定金验资日 全天停牌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８

日

Ｔ＋２

日

网上申购资金验资日，确定网上、网下发行数量，计算配售比例 全天停牌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９

日

Ｔ＋３

日

刊登发行结果公告，退还未获配售的网下申购定金，网下申购投

资者根据配售结果补缴余款 （若网下申购定金不足以缴付申购

款），到账截止时间为下午

１７

：

００

正常交易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Ｔ＋４

日

网上未获配售的资金解冻，网下申购资金验资 正常交易

以上日期为证券市场交易日。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发行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将及时公告

,

修改发行日

程。

10

、承销方式

本次发行由中信建投证券牵头组织承销团

,

以余额包销的方式承销。 不足本次发行数量

284,768,676

股

的部分由主承销商包销。

11

、上市时间

本次增发结束后

,

发行人将尽快办理增发股份上市的有关手续。具体上市时间将另行公告。本次增发发

行的股票不设持有期限制。

12

、除权安排

本次发行不做除权处理

,

增发股份上市流通首日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

(2012

年修订

)

的规定

,

实行

10%

的价格涨跌幅限制。

二、本次发行配售方法

本次增发发行数量为

284,768,676

股。 符合本次发行办法规定的有效申购将按如下原则获得配售

:

1

、有效申购总量小于或等于总发行量

,

所有申购均按其有效申购量获得足额配售。 投资者认购后的余

额由主承销商包销。

2

、有效申购总量大于总发行量

(

即出现了超额认购的情况

)

时

:

(1)

公司原股东优先认购权部分的有效申购首先获得足额配售

,

可优先认购股数为其在股权登记日登记

在册的燕京啤酒股数乘以

0.112(

计算结果只取整数部分

,

精确到

1

股

)

。

(2)

扣除公司原股东获得优先配售的股票外

,

其他有效申购将按以下原则进行配售

:

申购类型 条件 配售比例

网下申购

有效申购股数为

５０

万股或以上，

１４

，

２００

万股或以

下，超过

５０

万股的必须是

１０

万股的整数倍

ａ

网上通过“

０７０７２９

”申购代码进行的申

购

申购数量下限为

１

股

ｂ

网下申购的配售比例与网上通过“

070729

”申购代码进行申购的配售比例趋于一致

,

即

a≈b

。 按照上述

标准分入同一类型的申购将获得相同的配售比例。

向不具有优先认购权的有效申购的发售过程中

,

配售股数只取计算结果的整数部分

,

网上发行和网下发

行的不足

1

股的零股累积后由主承销商包销。

三、申购数量的规定

1

、公司原股东与其他社会公众投资者使用同一申购代码进行申购

,

并行使其优先认购权。

2

、参与网上申购的每个投资者的申购数量下限为

1

股

,

申购数量

(

不含优先认购权部分

)

上限为

14,200

万

股。 原股东的优先认购权仅限于股权登记日持有数量乘以优先认购比例

0.112(

计算结果只取整数部分

,

精确

到

1

股

)

。如原股东申购数量超过按照比例计算的优先认购股数的

,

其超出部分与其他社会公众投资者一起参

加比例配售。

3

、每个资金账户必须按申购的价格和股数在申购前存入足额申购资金

,

申购资金额

=

申购股数

×5.76

元

/

股。

四、网上申购程序

1

、办理开户登记

凡申购本次增发股票的投资者

,

申购时必须持有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的

A

股证券账户卡

,

尚未开户登记

的投资者

,

必须在申购日即

2013

年

5

月

24

日

(T

日

)

前

(

含该日

)

办妥开户手续。

2

、存入足额申购资金

已开立资金账户的申购者

,

必须在申购日

(T

日

)

前

(

含该日

)

根据自己的申购数量存入足额申购资金。 尚未

开立资金账户的申购者

,

必须在申购日

(T

日

)

前

(

含该日

)

在与深交所联网的证券交易网点开设资金账户

,

并根

据申购数量存入足额申购资金。

3

、申购手续

(1)

投资者当面委托时

,

应认真、清楚地填写代理买入股票委托单的各项内容

,

股票申购简称“燕京增发”

,

申购代码“

070729

”

,

持本人身份证或法人的营业执照、

A

股证券账户卡和资金账户

(

确认资金存款额必须大于

等于申购股票所需的款项

)

到与深交所联网的各证券交易网点办理委托申购。 柜台人员查验申购者交付的

各项凭证

,

复核无误后即可接受委托申购。

(2)

投资者通过电话委托或其他自动委托方式委托时

,

应按各证券交易网点的规定办理委托手续。

(3)

每个股票账户只能申购一次

,

申购委托一经申报不能撤单

,

同一账户若多次申购

,

除首次申购外的其

他申购均无效。

(4)

若公司原股东持有的燕京啤酒股票托管在两家或两家以上的证券营业部

,

则只能在其中一家营业部

报价申购

,

优先认购权按其所拥有的燕京啤酒股数合并计算。

五、发售

1

、申购确认

申购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即

2013

年

5

月

27

日

(T+1

日

),

由各证券营业部将申购资金划入中国结算深圳分

公司在清算银行开立的申购资金专户。确因银行结算制度而造成申购资金不能及时入账的必须在该日提供

人民银行电子联行系统汇划的划款凭证

,

并确保申购日后的第二个工作日即

2013

年

5

月

28

日

(T+2

日

)

上午立

信会计师事务所验资前申购资金入账

,

所有申购资金一律冻结在指定清算银行的申购账户中。

申购日后的第二个工作日即

2013

年

5

月

28

日

(T+2

日

),

进行核算、验资

,

由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会同中国结

算深圳分公司及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对申购资金的到账情况进行核查

,

并由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

告。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以申购资金的实际到位情况确认有效申购资金

,

凡资金不实的申购

,

一律视为无效

申购。

2

、公布发行结果

2013

年

5

月

29

日

(T+3

日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和发行人将在《证券时报》和《中国证券报》上公告发行结果

,

包括

:

发行总量、有效申购总量、原股东优先认购数量、其他社会公众投资者的获售情况、机构投资者的获售

情况等。

3

、发售股份、确认认购股数

2013

年

5

月

29

日

(T+3

日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将确认参与网上申购的各个账户获得配售股票的结果。 原

股东可根据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公布的发行情况

,

对照其在股权登记日所持燕京啤酒股票数量及参与本次

网上、网下申购的情况确认其获得优先配售和发售的股数

;

其他公众投资者可根据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公布

的发行情况

,

对照其参与本次网上申购的情况确认其获得发售的股数。

六、结算与登记

本次发行的网上发行部分按下述程序办理结算与登记手续

:

1

、申购结束后

,

从

2013

年

5

月

27

日

(T+1

日

)

到

2013

年

5

月

29

日

(T+3

日

)

共三个工作日

,

全部有效申购资金由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冻结

,

所有申购冻结资金的利息由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按《关于缴纳证券投资者保护基

金有关问题的通知》

(

证监发行字

[2006]78

号

)

的规定处理。

2

、申购结束后于

2013

年

5

月

29

日

(T+3

日

)

发售股票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根据网上发行结果进行清算交

割和股东登记

,

并将发售结果发给各证券交易网点。

3

、申购结束后第四个工作日

2013

年

5

月

30

日

(T+4

日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对结算参与人的所有申购款

予以解冻

,

并按配售结果扣划认购款

,

同时将获配售的总认购款划入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的结算备付金账户。

2013

年

5

月

30

日

(T+4

日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在收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划转的认购款后

,

与网下机构投资者

足额缴纳的认购股款合并

,

按照承销协议的规定在扣除发行费用后

,

将款项划入发行人指定的银行账户。

4

、 本次网上发行股份的股权登记由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根据深交所电脑主机传送的网上配售结果进

行。

七、发行费用

本次网上发行不收佣金、过户费和印花税等费用。

八、路演安排

为使投资者更详细地了解本次发行和发行人的有关情况

,

发行人拟于

2013

年

5

月

23

日

(T-1

日

)9:00-11:00,

就本次发行在中证网

(http://www.cs.com.cn)

举行网上路演

,

请广大投资者留意。

以上安排如有任何调整

,

以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的公告为准。

九、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1

、发行人

名 称

:

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李福成

地 址

:

北京市顺义区双河路

9

号

联 系 人

:

刘翔宇、徐月香

电 话

:010-89490729

传 真

:010-89495569

2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名 称

: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王常青

联 系 人

:

王敏、谢亚文、于颖欣

地 址

:

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

188

号

电 话

:010-85130918

、

85130667

、

85156387

传 真

:010-85130542

发行人: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000729� � � �证券简称:燕京啤酒 公告编号:2013-020

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增发A股网下发行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重要提示

1

、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

下称“发行人”、“燕京啤酒”或“公司”

)

本次增发不超过

5.2

亿股人民币普

通股

(A

股

)

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3]654

号文核准。

2

、本次增发发行数量为

284,768,676

股。 本次增发采取向原股东优先配售和网上、网下定价发行相结合

的方式进行。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

,

本次网上发行由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 网下发行由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负责组织实施。

3

、本次发行价格为

5.76

元

/

股

,

不低于招股意向书公告日

2013

年

5

月

22

日

(T-2

日

)

前

20

个交易日发行人股

票均价。

4

、本公告中有关申购的具体规定仅适用于网下发行。有关网上发行事宜请参阅同日刊登于《证券时报》

和《中国证券报》上的《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增发

A

股网上发行公告》。

5

、本次发行将向公司原股东优先配售

,

原有限售条件股股东和无限售条件股股东均通过网上进行优先

认购。 公司原股东最大可按其股权登记日

2013

年

5

月

23

日

(T-1

日

)

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持股数量

,

按照

10:1.12

的

比例行使优先认购权

,

即最多可优先认购

282,529,769

股

,

约占本次增发发行数量的

99.21%

。 公司原股东与其

他社会公众投资者使用同一申购代码进行申购

,

并行使优先认购权。 公司原股东放弃优先认购部分纳入剩

余部分按照本公告及《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增发

A

股网上发行公告》的规定进行发售。

6

、发行人控股股东北京燕京啤酒投资有限公司承诺以原股东优先配售方式参与申购燕京啤酒本次公

开增发股份的数量不少于

162,407,547

股。

7

、公司原股东行使优先认购权后

,

剩余的本次发行的股票网上、网下预设的发行数量比例为

50%:50%,

如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售申购与网下有效申购数量之和超过公司原股东行使优先认购权后剩余的本

次发行的股票数量

,

则除去公司原股东优先认购权部分的有效申购获得足额配售外

,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

主

承销商

)

将根据本次增发投资者的认购情况

,

对网上、网下预设发行数量进行双向回拨

,

以实现网下配售比例

与网上配售比例趋于一致。

8

、本次网下发行的对象为机构投资者。 本次发行的网下部分设有最低申购数量限制。 机构投资者每张

《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增发

A

股申购表》的申购下限为

50

万股

,

超过

50

万股必须是

10

万股的整数倍

,

否

则视为无效申购。 每个机构投资者的网下申购数量上限为

14,200

万股。

9

、参与网下申购的机构投资者须缴纳申购款的

20%

作为申购定金。投资者须在申购日

2013

年

5

月

24

日

(T

日

)15:00

前向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指定的银行账户划出申购定金或申购款

,

同时向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传真

申购表和划款凭证等指定文件

,

并须保证其应缴纳的申购定金或申购款在当日

(T

日

)17:00

前汇至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指定的银行账户。

10

、除行使优先认购权部分的申购以外

,

机构投资者可以同时选择网上、网下两种申购方式参与本次发

行。 参加网下申购的机构投资者若同时为发行人原股东

,

其行使优先认购权部分的申购必须以网上申购的

方式进行。

11

、网下申购日为

2013

年

5

月

24

日

(T

日

)

。 最终发行情况将于

2013

年

5

月

29

日

(T+3

日

)

《证券时报》和《中国

证券报》上刊登的《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增发

A

股发行结果公告》中予以公布。

12

、本公告仅对机构投资者参加本次网下发行的有关事宜进行说明

,

不构成针对本次增发股票的任何

投资建议。 投资者欲了解本次发行的一般情况

,

请详细阅读于

2013

年

5

月

22

日

(T-2

日

)

刊登在《证券时报》和

《中国证券报》上的《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增发

A

股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及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增发

A

股股票招股意向书》全文。 有关本次发行的其

他事宜

,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将视需要在上述媒体上及时公告

,

敬请投资者留意。

释 义

除非特别指明

,

以下词语在本发行公告中具有下列定义

:

燕京啤酒、发行人、公司 指 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本次增发 指

发行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１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并经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７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及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７

日

召开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０

日召开的公司第六

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不超

过

５．２

亿股人民币普通股，实际发行数量为

２８４

，

７６８

，

６７６

股人民币普通股

之行为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 指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指定时间 指 深交所的正常交易时间，即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原股东 指

于本次发行股权登记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东

机构投资者 指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开立

Ａ

股证券账户的证

券投资基金、法律法规允许申购新股的境内法人及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

其他投资者。 机构投资者的申购资金来源必须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有效申购 指

符合本次网上、网下发行公告中有关申购规定的申购，包括按照本次发

行价格进行申购、及时缴付申购定金或申购款、申购数量符合限制等

优先认购权 指

发行人原股东最大可按其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持股数量以

１０

：

１．１２

的比例享有优先认购本次发行股份的权利

股权登记日 指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３

日（

Ｔ－１

日）

网下申购日

／Ｔ

日 指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４

日（

Ｔ

日，该日亦为网上申购日）

元 指 人民币元

一、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1

、发行的种类及数量

本次增发的股票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

每股面值为

1.00

元。 本次增发实际发行数量为

284,768,

676

股。

2

、网下发行对象

本次网下发行对象为机构投资者。 参与网下认购的机构投资者最低认购股数为

50

万股

,

超过

50

万股必

须是

10

万股的整数。 每个机构投资者的网下申购数量上限为

14,200

万股。 一般机构投资者可以同时选择网

上、网下两种申购方式参与本次发行。 参加网下申购的机构投资者若同时为发行人原股东

,

其行使优先认购

权部分的申购必须以网上申购的方式进行。

3

、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价格为

5.76

元

/

股

,

不低于招股意向书公告日

2013

年

5

月

22

日

(T-2

日

)

前

20

个交易日发行人股票

交易均价。

4

、募集资金总额

发行人本次增发募集资金总额为

1,640,267,573.76

元

(

含发行费用

)

。

5

、优先认购权

本次发行将向公司原股东优先配售。 公司原股东最大可按其股权登记日

2013

年

5

月

23

日

(T-1

日

)

收市后

登记在册的持股数量

,

按照

10:1.12

的比例行使优先认购权

,

即最多可优先认购

282,529,769

股

,

占本次增发发行

数量的

99.21%

。公司原股东与其他社会公众投资者使用同一申购代码进行申购

,

并行使优先认购权。公司原

股东放弃以及未获配售的优先认购权部分将纳入剩余部分按照本公告及《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公开

增发

A

股网上发行公告》的规定进行发售。

6

、网上、网下配售比例

本次发行网上、网下预设的发行数量比例为

50%:50%

。 如获得超额认购

,

则除去公司原股东优先认购权

部分的有效申购获得足额配售外

,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将根据本次增发投资者的认购情况

,

对网上、

网下预设发行数量进行双向回拨

,

以实现网下配售比例与网上配售比例趋于一致。 详见本公告“二、本次发

行配售方法”的相关内容。

7

、本次发行的重要日期及停牌安排

日期 发行安排 停牌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２

日

Ｔ－２

日

刊登《招股意向书摘要》、《网上发行公告》、《网下发行公告》、《网

上路演公告》

正常交易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３

日

Ｔ－１

日

网上路演、股权登记日 正常交易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４

日

Ｔ

日

刊登《增发提示性公告》

网上、网下申购日，网下申购定金缴款日（申购定金到账截

止时间为当日下午

１７

：

００

）

全天停牌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７

日

Ｔ＋１

日

网下申购定金验资日 全天停牌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８

日

Ｔ＋２

日

网上申购资金验资日，确定网上、网下发行数量，计算配售比例 全天停牌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９

日

Ｔ＋３

日

刊登发行结果公告，退还未获配售的网下申购定金，网下申购投

资者根据配售结果补缴余款 （若网下申购定金不足以缴付申购

款），到账截止时间为下午

１７

：

００

正常交易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Ｔ＋４

日

网上未获配售的资金解冻，网下申购资金验资 正常交易

以上日期为证券市场交易日。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发行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将及时公告

,

修改发行日

程。

8

、承销方式

本次发行由中信建投证券证券牵头组织承销团

,

以余额包销的方式承销。 不足本次发行数量

284,768,

676

股的部分由主承销商包销。

9

、上市时间

本次增发结束后

,

发行人将尽快办理增发股份上市的有关手续。具体上市时间将另行公告。本次增发发

行的股票不设持有期限制。

10

、除权安排

本次发行不做除权处理

,

增发股份上市流通首日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

(2012

年修订

)

的规定

,

实行

10%

的价格涨跌幅限制。

二、本次发行配售方法

本次增发实际发行数量为

284,768,676

股。 符合本次发行办法规定的有效申购

(

包括网下及网上申购

)

将

按照如下原则获得配售

:

1

、有效申购总量小于或等于总发行量

,

所有申购均按其有效申购量获得足额配售。 投资者认购后的余

额由主承销商包销。

2

、有效申购总量大于总发行量

(

即出现了超额认购的情况

)

时

:

(1)

公司原股东优先认购权部分的有效申购首先获得足额配售

,

可优先认购股数为其在股权登记日登记

在册的燕京啤酒股数乘以

0.112(

计算结果只取整数部分

,

精确到

1

股

)

。

(2)

扣除公司原股东获得优先配售的股票外

,

其他有效申购将按以下方法进行配售

:

申购类型 条件 配售比例

网下申购

有效申购股数为

５０

万股或以上，

１４

，

２００

万股或以

下，超过

５０

万股的必须是

１０

万股的整数倍

ａ

网上通过“

０７０７２９

”申购代码进行的申

购

申购数量下限为

１

股

ｂ

网下申购的配售比例与网上通过“

070729

”申购代码进行申购的配售比例趋于一致

,

即

a≈b

。 按照上述

标准分入同一类型的申购将获得相同的配售比例。

向不具有优先认购权的有效申购的发售过程中

,

配售股数只取计算结果的整数部分

,

网上发行和网下发

行的不足

1

股的零股累积后由主承销商包销。

三、申购数量的规定

1

、参与网下认购的机构投资者的最低认购股数为

50

万股

,

超过

50

万股的必须是

10

万股的整数倍。 每个

机构投资者网下申购的申购数量

(

不含优先认购权部分

)

上限为

14,200

万股。 投资者应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关

于投资者申购及持有数量的限制并自行承担法律责任。 证券投资基金及基金管理公司应遵守法律、法规关

于申购及持有数量的限制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

,

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最终的配售结果确定后

,

投资者持股如达到发行人股本总额

5%

以上

(

含

5%),

须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

、参加网下申购的机构投资者若同时为发行人原股东

,

其行使优先认购权部分的申购必须以网上申购

的方式进行。

四、网下申购程序

一般机构投资者网下申购程序

1

、办理开户手续

凡申购本次增发股票的投资者

,

申购时必须持有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的

A

股证券账户卡

,

尚未开户登记

的投资者

,

必须在网下申购日即

2013

年

5

月

24

日

(T

日

)

前

(

含该日

)

办妥开户手续。

2

、申购

参与网下申购的机构投资者通过向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传真申购表进行申购

,

以其他方式传送、送达一

概无效

,

传真号码

:010-85130254

、

010-85130948,

传真确认电话号码

:010-85130998 (

前一部传真

)

、

010-

85156387(

后一部传真

),

业务咨询电话号码

:010- 85130667

、

010-85130381

。

投资者须于

2013

年

5

月

24

日

(T

日

)15:00

前将以下文件传真至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处

:

(1)

《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增发

A

股申购表》

(

见附件

)

(2)

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

加盖单位公章

)

(3)

深交所证券账户卡复印件

(4)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

申购表中法定代表人本人签章的无须提供

)

(5)

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6)

支付申购定金的划款凭证复印件

投资者填写的申购表连同划款凭证一旦传真至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处

,

即被视为向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发出的正式申购要约

,

具有法律效力

,

不得撤回。

3

、缴纳申购定金

(1)

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必须缴纳申购款的

20%

作为申购定金。

申购款

=

申购股数

×5.76

元

/

股

申购定金

=

申购款

×20%

申购定金请划至如下收款银行账户

:

户名：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账号：

７１１２３１０１８２７０００００７７４

开户行： 中信银行北京西单支行

开户行大额支付行号：

３０２１０００１１２３５

联行号：

７１１２３１

同城交换号：

８８０

开户行联系人： 孟媛

开户行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６０１８８３６

投资者在办理付款时

,

请务必在划款备注栏注明证券账户号码

,

如深圳证券账户号码为

:0123456789,

则

请在划款备注栏注明

:0123456789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提醒投资者

:

汇款用途中的证券账户号码是主承销商

认定申购定金归属的重要依据

,

请务必完整、正确地填写。

(2)

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必须在网下申购日

2013

年

5

月

24

日

(T

日

)15:00

前向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指定账

户划出申购定金

,

并于当日

15:00

前向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传真划款凭证复印件。 投资者须确保申购定金于

2013

年

5

月

24

日

(T

日

)17:00

前汇至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指定账户。 未按上述规定及时缴纳申购定金或缴纳的

申购定金不足均为无效申购。 请投资者注意资金在途时间。

4

、申购款的补缴或多余定金的退还

(1)2013

年

5

月

29

日

(T+3

日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将在《证券时报》和《中国证券报》上刊登发行结果公告

,

内

容包括发行数量、网上及网下申购情况、公司原股东优先认购数量、网上网下配售比例、获得配售的网下投

资者名单及其获配售数量、应退还的多余申购定金等。

上述公告一经刊出

,

即视同已向参与网下申购的机构投资者送达获配售股票数量及缴款

(

若定金不足以

缴付申购款

)

的通知

,

获配售的机构投资者应及时补缴申购款。

(2)

投资者缴纳的申购定金将被直接抵作申购款。 若定金不足以缴付申购款

,

则获得配售的机构投资者

须在

2013

年

5

月

29

日

(T+3

日

)17:00

以前

(

指资金到账时间

),

将其应补缴的申购款划至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

(

同上述缴付申购定金账户

),

同时向主承销商传真划款凭证。 若获得配售的机构投资者未能在

2013

年

5

月

29

日

(T+3

日

)17:00

之前补足申购款

,

其配售资格将被取消

,

其所缴纳的定金将不予退还

,

归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所

有

,

其所放弃部分的股票将由主承销商包销。若定金大于申购款

,

多余定金将统一在

2013

年

5

月

29

日

(T+3

日

)

按

照汇款原路径退款。

(3)

所有申购冻结资金的利息由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按《关于缴纳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关问题的通知》

(

证监发行字

[2006]78

号

)

的规定处理。

(4)

机构投资者用于申购的资金来源必须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并自行承担法律责任。

(5)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将于

2013

年

5

月

27

日

(T+1

日

)

对机构投资者网下申购定金、

2013

年

5

月

30

日

(T+4

日

)

对机构投资者补缴申购款

(

若有

)

的到账情况进行审验

,

并出具验资报告。

(6)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将对本次网下发行配售过程进行见证

,

并出具见证意见。

五、发行费用

本次网下发行不收佣金、过户费和印花税等费用。

六、路演安排

为使投资者更详细地了解本次发行和发行人的有关情况

,

发行人拟于

2013

年

5

月

23

日

(T-1

日

)9:00-11:00,

就本次发行在中证网

(http://www.cs.com.cn)

举行网上路演

,

请广大投资者留意。

以上安排如有任何调整

,

以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的公告为准。

七、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1

、发行人

名 称

:

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李福成

地 址

:

北京市顺义区双河路

9

号

联 系 人

:

刘翔宇、徐月香

电 话

:010-89490729

传 真

:010-89495569

2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名 称

: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王常青

联 系 人

:

王敏、谢亚文、于颖欣

地 址

:

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

188

号

电 话

:010-85130918

、

85130667

、

85156387

传 真

:010-85130542

发行人: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5月22日

附件

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增发

A

股申购表

(

适用于一般机构投资者网下申购

)

重要声明

本表一经申请人完整填写，且由其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及加盖单位公章后传真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处，

即构成向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发出不可撤销的正式申购要约， 具有法律效力。 申购专用传真：

０１０－８５１３０２５４

、

０１０－

８５１３０９４８

，传真确认电话：

０１０－８５１３０９９８

（前一部传真）、

０１０－８５１５６３８７

（后一部传真）

单位全称

所管理的产品名称（如适用）

身份证明号码

证券账户户名（深圳）

证券账户号码（深圳） 托管席位号

经办人姓名 联系电话

手机 传真

经办人身份证号

通信地址

邮政编码

退款银行信息

（退款银行信息必须与原汇款银行信息

相同）

汇入行全称

收款人账号

收款人全称

汇入行地点

大额支付系统号

申购数量 万股

申购金额（申购数量

×５．７６

元） 万元

申购定金（申购金额

×２０％

） 万元

投资者承诺：确认以上填写的内容真实、有效、完整，且申购行为已履行内部审批程序；保证用于申购的资金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

:(

以下填表说明部分可不回传

,

但应被视为本发行公告不可分割的部分

,

填表前请仔细阅读

)

1

、本表可从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网站

(www.csc108.com)

下载。 为便于清晰起见

,

建议投资者另行

打印此表。

2

、身份证明号码填写

:

为投资者在开立证券账户时提供的身份证明资料编码

,

其中一般法人填写其营业

执照注册号

;

证券投资基金填写“基金名称前两字”

+

“证基”

+

“证监会同意设立证券投资基金的批文号码”

;

全

国社保基金是“全国社保基金”

+

“投资组合号码”

;

企业年金基金是企业年金基金监管机构出具的企业年金

计划确认函中的登记号。

3

、本表一经填写并加盖公章后

,

传真至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处

,

即构成参与申购的申请人对保荐机构

(

主

承销商

)

发出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要约。 若因申请人填写缺漏或填写错误而直接或间接导致预约申购无效

或产生其他后果

,

由申请人自行负责。

4

、申购股数限制

:

一般机构投资者每张申购表的申购股数不得低于

50

万股

,

超过

50

万股的必须是

10

万股的整数倍。 每个

投资者最大申购数量

(

不含优先认购权部分

)

不得超过

14,200

万股。

5

、参与网下申购的机构投资者应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自行承担法律责任。 证券投资基金及基金

管理公司参与申购应按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执行

,

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6

、参与网下申购的机构投资者须按其申购金额的

20%

足额缴纳申购定金

,

定金缴纳不足视为无效申购。

申请人须于

2013

年

5

月

24

日

(T

日

)15:00

前划出申购定金

,

同时将划款凭证传真至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处

,

并确

保申购定金于当日

17:00

前到达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处。 违反上述规定的申购均为无效申购。 在办理付款时

请务必在划款备注栏注明证券账户号码

,

如深圳证券账户号码为

:0123456789,

则请在划款备注栏注明

:

0123456789

。

7

、“单位全称”中填写的内容应该和加盖的公章一致

,

如果机构投资者以其管理的产品申购

,

则需要填写

其管理的产品名称。

8

、退款银行信息中的户名须为投资者自有资金账户户名

,

退款银行信息

(

包括开户行、账号及户名

)

应与

申购资金汇款账户一致。

9

、有意参与网下申购的机构投资者

,

请将此表填妥后于

2013

年

5

月

24

日

(T

日

)15:00

前连同加盖公章的法

人营业执照复印件、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深交所证券账户卡复印件、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

权委托书

(

如适用

)

以及申购资金付款凭证传真至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处。 为保证上述文件的完整性

,

请在每

一页传真上写明“单位名称”、“页码、总页数”和“经办人、电话”。

10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联系方式

传真号码

:010-85130254

、

010-85130948

传真确认电话

:010-85130998(

前一部传真

)

、

010-85156387(

后一部传真

)

业务咨询电话

:010- 85130667

、

010-85130381

。

证券代码:000729� � � �证券简称:燕京啤酒 公告编号:2013-021

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增发A股网上路演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3]654

号文核准

,

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发行

人”

)

将增发不超过

5.2

亿股的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

。 本次增发发行数量为

284,768,676

股。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和本次发行的有关情况

,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定于

2013

年

5

月

23

日

(

星期四

)9:00-11:00

在中证网

(http://www.cs.com.cn)

进行网上路演。 敬请广大投

资者关注。

特此公告。

发行人: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5月22日

股票简称:燕京啤酒 股票代码:� 000729

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增发Ａ股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

（注册地址： 北京市顺义区双河路９号）

发行人声明

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发行的简要情况。 投资者在做出认购决定之前，应

仔细阅读招股意向书全文，并以其作为投资决定的依据。 招股意向书全文同时刊载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招股意向书及其摘要不存在任何虚假、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并保证所披露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

公司负责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保证招股意向书及其摘要中财务

会计报告真实、完整。

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及其他政府部门对本次发行所作的任何决定，均不表明其对发行人所发行证券的价

值或者投资人的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 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根据《证券法》的规定，证券依法发行后，发行人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发行人自行负责，由此变化引致

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一、释 义

在本招股意向书摘要中，除非文中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意义：

燕京啤酒、公司、发行人 指 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燕京有限 指 北京燕京啤酒投资有限公司

燕京集团 指 北京燕京啤酒集团公司

北京控股 指 北京控股有限公司

股票、

Ａ

股 指 发行人每股面值为

１

元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本次发行、本次增发 指

公司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２８４

，

７６８

，

６７６

股人民币普通股

的行为

交易所、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交易日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营业日

《公司章程》 指 《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北京市国资委 指 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中信建投、保荐机构、保荐人、主承销

商

指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审计机构、致同会计师事务所、京都天

华会计师事务所

指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原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

司

发行人律师、北京信利 指 北京市信利律师事务所

报告期、最近三年 指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及

２０１２

年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二、本次发行概况

１

、发行人基本情况

法定名称：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Ｙａｎｊｉｎｇ Ｂｒｅｗｅｒｙ Ｃｏ．

，

Ｌｔｄ．

注册地址：北京市顺义区双河路

９

号

成立时间：

１９９７

年

７

月

８

日

法定代表人：李福成

股票上市地：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燕京啤酒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７２９

董事会秘书：刘翔宇

证券事务代表：徐月香

办公地址：北京市顺义区双河路

９

号

邮政编码：

１０１３００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９４９０７２９

传真：

０１０－８９４９５５６９

公司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ｙａｎｊｉｎｇ．ｃｏｍ．ｃｎ

电子信箱：

ｙａｎｊｉｎｇ＠ｐｕｂｌｉｃ．ｂｔａ．ｎｅｔ．ｃｎ

信息披露报纸名称：《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年度报告登载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２

、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

１

）核准情况

本次发行经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１

日召开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７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度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７

日召开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０

日召开的第六届

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董事会决议公告、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已分别刊登在《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

报》。

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增发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３

】

６５４

号）核准本次

发行。

（

２

）股票种类

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

３

）每股面值

人民币

１．００

元。

（

４

）发行数量

本次增发发行数量为

２８４

，

７６８

，

６７６

股。

（

５

）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价格为

５．７６

元

／

股，不低于招股意向书公告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２

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

Ａ

股股票均

价。

（

６

）预计募集资金数额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金额为

１６４

，

０２６．７５７４

万元（含发行费用）。

（

７

）募集资金用途

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六届董

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将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 ：万元

序

号

募集资金投向 具体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拟使用募集资金

１

对四川燕京啤酒有限公司增资

２８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新增

１０

万千升

／

年啤酒生产线项目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新增

５

万千升

／

年啤酒易拉罐生产线项

目

８

，

０００．００ ８

，

０００．００

２

对新疆燕京啤酒有限公司增资

４５

，

３６５．００

万元

新增年产

１０

万千升啤酒工程（三期）项

目

１５

，

９６５．００ １５

，

９６５．００

用于新疆燕京啤酒有限公司合资设立

燕京啤酒（阿拉尔）有限公司进行其年

产

１０

万千升啤酒工程项目

３１

，

６７０．００ ２９

，

４００．００

３

对广东燕京啤酒有限公司增资

７

，

０４１．１５７５

万元

６００

罐

／

分钟易拉罐工程技术改造项目

９

，

３８８．２１ ７

，

０４１．１５７５

４

对河北燕京啤酒有限公司单方面增资

１９

，

３５３．９１

万元

年产

１０

万千升啤酒扩建工程项目

１９

，

３５３．９１ １９

，

３５３．９１

５

对燕京啤酒（包头雪鹿）股份有限公司

单方面增资

２４

，

９６６．６９

万元

燕京啤酒（呼和浩特）有限公司搬迁改

造工程项目

２４

，

９６６．６９ ２４

，

９６６．６９

６

对燕京啤酒（昆明）有限公司单方面增

资

９

，

６００．００

万元

新建

５

万千升啤酒产能填平补齐项目

９

，

６００．００ ９

，

６００．００

７

投资

２９

，

７００．００

万元合资设立河北燕京

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年产

５０

万吨瓶罐玻璃建设项目

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９

，

７００．００

合计

１９８

，

９４３．８１ １６４

，

０２６．７５７５

（

８

）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

公司拟根据本次发行需要及时开设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

３

、发行方式与发行对象

（

１

）本次增发采取向原股东优先配售和网上、网下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

意，本次网上发行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

网下发行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负责组织实施。

（

２

）发行对象持有深交所

Ａ

股股票账户的自然人、法人、证券投资基金以及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

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禁止者除外）。

４

、承销方式及承销期

（

１

）承销方式：本次增发以余额包销方式承销。

（

２

）承销期限：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４

日（

Ｔ

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Ｔ＋４

日）止。

５

、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费用预计总额为【】万元，具体包括：

项目 金额

保荐承销费用 【】

审计及评估费用 【】

律师费 【】

公告及推介费用 【】

登记托管费用 【】

保荐承销费用 【】

６

、主要日程安排

日期 发行安排 停牌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２

日

Ｔ－２

日

刊登《招股意向书摘要》、《网上发行公告》、《网下发行公告》、《网

上路演公告》

正常交易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３

日

Ｔ－１

日

网上路演、股权登记日 正常交易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４

日

Ｔ

日

刊登《增发提示性公告》

网上、网下申购日，网下申购定金缴款日（申购定金到账截

止时间为当日下午

１７

：

００

）

全天停牌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７

日

Ｔ＋１

日

网下申购定金验资日 全天停牌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８

日

Ｔ＋２

日

网上申购资金验资日，确定网上、网下发行数量，计算配售比例 全天停牌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９

日

Ｔ＋３

日

刊登发行结果公告，退还未获配售的网下申购定金，网下申购投

资者根据配售结果补缴余款 （若网下申购定金不足以缴付申购

款），到账截止时间为下午

１７

：

００

正常交易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Ｔ＋４

日

网上未获配售的资金解冻，网下申购资金验资 正常交易

７

、本次发行证券的上市流通

本次发行结束后，发行人将尽快办理增发股份上市的有关手续。 具体上市时间将另行公告。

三、主要股东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

质押或冻

结的股份

数量

北京燕京啤酒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５７．４８％ １

，

４５０

，

０６７

，

３９０ ２９７

，

６０７

，

８９４ ０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３．４６％ ８７

，

３８１

，

６２７ ０ ０

北京燕京啤酒集团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８８％ ４７

，

３８０

，

１２４ １１

，

３０６

，

７８０ ０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

人分红

－０１９Ｌ－ＦＨ００２

深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８７％ ４７

，

２７７

，

１７６ ０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

－

新

股信贷资产

１３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８４％ ２１

，

２７３

，

２５９ ０ ０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万能

－

个

险万能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８０％ ２０

，

１７４

，

２９０ ０ ０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

开泰

－

稳

健增值投资产品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７９％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０

中国银行

－

易方达深证

１００

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６８％ １７

，

２３５

，

７５６ ０ ０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

重阳

３

期证

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６４％ １６

，

２６８

，

２６１ ０ ０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６０％ １５

，

１７５

，

９９７ ０ ０

合计

６９．０４％ １

，

７４２

，

２３３

，

８８０ ０

四、财务会计信息

（一）最近三年公司财务报表

１

、资产负债表

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１

，

３８７

，

３２８

，

５６４．４１ １

，

４３７

，

７３９

，

９８７．６３ １

，

５１６

，

３７５

，

９６０．５１

交易性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３

，

７９５

，

５７５．００ ９

，

０２０

，

１２７．５７ ２

，

６７８

，

７５０．００

应收账款

１２２

，

１２３

，

７９９．３８ １２１

，

９８２

，

２５２．７１ ７５

，

１０８

，

４１３．８２

预付账款

３０５

，

０５７

，

９７７．９０ ３００

，

４４５

，

４３９．８４ １８６

，

４８９

，

１８２．８３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７７

，

４９９

，

０３６．８１ ９０

，

１４１

，

２８０．４９ ７０

，

０６０

，

５１３．２６

存货

４

，

３００

，

６６５

，

９６１．１２ ３

，

９７２

，

００１

，

８６８．０３ ２

，

９８３

，

０４０

，

９０５．２６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１９３

，

３８６

，

６２５．１９ １８８

，

３３９

，

６９３．４３ １１５

，

０８１

，

１１７．６６

流动资产合计

６

，

３８９

，

８５７

，

５３９．８１ ６

，

１１９

，

６７０

，

６４９．７０ ４

，

９４８

，

８３４

，

８４３．３４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１４６

，

０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５９

，

７２４

，

３０４．４０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６６

，

５４２

，

８７６．０３ ６６

，

５４２

，

８７６．０３ １９８

，

５４２

，

８７６．０３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８

，

７６６

，

３０４

，

０４８．２５ ８

，

６３０

，

１１１

，

６７４．４５ ７

，

４７５

，

６１３

，

９１７．５１

在建工程

１

，

７６５

，

７８７

，

１６３．８２ ７９７

，

３７８

，

７６３．６０ １

，

００８

，

３９３

，

３６７．７１

工程物资

固定资产清理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７３４

，

０４２

，

９０６．８８ ６８８

，

０２０

，

７６９．０７ ７１１

，

３０８

，

９６７．８９

开发支出

商誉

２７３

，

１１３

，

９０３．９６ ２７３

，

１１３

，

９０３．９６ １８７

，

４０７

，

５３６．８８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３３

，

７７７

，

２７９．４１ ２０

，

３７５

，

００４．４１ １１

，

３１５

，

４７７．１４

其他非流动资产

４８

，

２２３

，

８４３．７６ １０８

，

７６０

，

７３３．８２ ２４４

，

３６７

，

９９３．６１

非流动合计

１１

，

８３３

，

８５２

，

０２２．１１ １０

，

７４４

，

０２８

，

０２９．７４ ９

，

８３６

，

９５０

，

１３６．７７

资产总计

１８

，

２２３

，

７０９

，

５６１．９２ １６

，

８６３

，

６９８

，

６７９．４４ １４

，

７８５

，

７８４

，

９８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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